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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及 

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

州村委会第二工业区乐城路 7号地； 

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：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社

区居民委员会河滨北路 248号欧浦皇庭 115号铺二楼 E（自编 E），

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； 

陈礼豪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时任董事长兼总

经理； 

彭国宇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姚子平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兼总经理； 

马苏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兼总经理； 

聂织锦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兼财务总

监； 

魏来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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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姝娜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 

 

经查明，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*ST 欧浦”）及

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一、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

2016年 11月至 2018年 10月期间，*ST欧浦实际控制人、时

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礼豪以*ST欧浦名义为*ST欧浦控股股东佛山

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基投资”）、其本人及亲属控制

的企业违规提供担保，涉及总笔数 15笔，截至 2019 年 4月 30 日

违规对外担保余额 13.41亿元，占*ST欧浦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

的 81.21%。*ST 欧浦未就上述担保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二、2018年度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信息披露不准确、不及时 

2018年 10月 30日，*ST欧浦披露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，预

计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

为 1.37亿元至 1.79亿元。2019年 1月 31日，*ST欧浦披露业绩预

告修正公告，预计 2018年度净利润为-3.5亿元至-2.35亿元。2019

年 2月 28日，*ST欧浦披露业绩快报，预计 2018年度净利润为-2.58

亿元。2019年 4月 25日，*ST欧浦披露业绩快报修正公告，预计

2018年度净利润为-41.80亿元。2019年 4月 30日，*ST欧浦在 2018

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-41.79 亿元。*ST

欧浦在 2018 年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净利润均不准确，与

实际净利润差异较大，*ST欧浦未能及时、准确地履行相关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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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义务。 

三、2018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

*ST 欧浦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华事务所”）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

性、内部控制失效、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公司 2018 年财务报

表的影响、无法确定对 33.61亿元未决诉讼事项应计提预计负债的

最佳估计数以及无法确定大额应收款项、其他应收款、短期贷款及

预付款项的性质、余额的准确性及减值金额。同时，*ST欧浦 2018

年度内部控制被瑞华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鉴证报告。 

*ST欧浦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

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9.11条、第 10.2.4条、第 10.2.6条，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9.11

条、第 10.2.4条、第 10.2.6条、第 11.3.3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11.3.3条、第 11.3.7

条和本所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第

1.3条、第 8.3.4条的规定。 

*ST欧浦控股股东中基投资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2.3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

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2.3条和本所《中小企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第 4.1.1条、第 4.2.2条、

第 4.2.3条、第 4.2.7条、第 4.2.11条的规定，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

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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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ST欧浦实际控制人、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礼豪未能恪尽职

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

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 条、第 2.2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3.1.5 条、第

3.1.6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

2.1条、第 2.2条、第 2.3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，本所《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 条、第 2.2 条、

第 2.3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和本所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第 4.1.1条、第 4.2.2条、第 4.2.3条、

第 4.2.7 条、第 4.2.11 条的规定，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

责任，对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 

*ST欧浦董事长彭国宇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

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2

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的规定，对上述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责

任。 

*ST欧浦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聂织锦，时任董事兼

总经理姚子平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、第

3.1.6条的规定，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 

*ST欧浦时任董事兼总经理马苏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

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

2.2 条、第 3.1.5 条、第 3.1.6 条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4

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的规定，对

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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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ST 欧浦时任财务总监魏来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

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2

条、第 3.1.5条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2 条、第 3.1.5 条的规定，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责

任。 

*ST欧浦时任财务总监冷姝娜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

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

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的规定，对上述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第 17.2条、第 17.3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

月修订）》第 17.2 条、第 17.3 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

11月修订）》第 17.2条、第 17.3条和本所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

开谴责标准》第七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

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
一、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 

二、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

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 

三、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时任董事长兼总经

理陈礼豪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 

四、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国宇，时任董事、副总

经理兼财务总监聂织锦，时任董事兼总经理姚子平、马苏，时任财

务总监魏来、冷姝娜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 

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、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、陈礼豪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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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

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。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*ST

欧浦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，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

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（曹女士，电话：0755-8866 8399）。 

对于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

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19年 10月 9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